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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109 年度裁字第 2220 號裁定 

1.行政機關對於人民申請事件如有裁量權，而人民之申請經主管機關裁量駁回，提起課予義務訴

訟，法院在本案訴訟除在主管機關裁量縮減至零之情形外，原無權命主管機關作成許可處分，

何能在假處分程序，未能釋明主管機關裁量縮減至零時，為暫時許可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？ 

2.行政訴訟法第 298 條第 2 項規定所謂「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」，限於該項重大損害係非聲請

人所能預料者，並且該損害非因自己之遲延、錯估等過咎行為所造成。如為聲請人所能預料者，

其原能採取防範措施，即無急迫可言，如其不採取防範措施而致損害發生，該損害之發生為其

過咎所致，而因自己過咎行為發生損害，如得要求為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，無異鼓勵過咎行為，

亦與公平正義原則有違。 

3.對行政機關之作成對第三人有利之行政處分不服，原則上應於行政處分既已作成後，提起訴願

及撤銷訴訟請求救濟，配合以行政處分之溯及廢棄，以及起訴前或訴訟繫屬中停止執行等措

施，足為有效之權利保護。因此，原則上不許可對行政處分之作成，為預防之不作為訴訟，否

則訴願撤銷訴訟之制度，即可能落空。故當事人不得任意請求法院預先判命行政機關不得作成

某種行政處分，以免行政權之運作遭受過度之干預。 

 


